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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于

2014

年

6

月

18

日上午在

公司六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已于

2014

年

6

月

11

日以电话和传真的方式通知各位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会议采取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7

人

,

实到董事

7

人

,

全体监事、高管列席了会议

,

会议由董

事长张海燕女士召集并主持

,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

会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以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

一、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已于

2014

年

3

月

23

日任期届满

,

但鉴于公司于

2014

年

3

月

26

日披露

2013

年年度报告

,

为

保持相关工作的延续性

,

公司决定第二届董事会延期换届。具体内容详见

2014

年

3

月

11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刊登的《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

二届监事会延期换届的公告》。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公司董事会拟提名张海燕女士、张乔敏先生、王其文先生、朱少

华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

拟提名徐志刚先生、公志光先生、张焕平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候选人。三名独立董事候选人均已取得独立董事任职资格证书。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

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

,

方可与公司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一并提交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与独立董事候选人将分别采用累积投票制进行选举。

上述候选人简历见附件一

;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

cninfo.com.cn)

。

上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没有

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为确保董事会的正常运作

,

在新一届董事会董事就任前

,

原董事仍将依照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认真履行董事职责。公司董事会对即将届满离任的

独立董事战淑萍女士、徐向艺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

上述独立董事离任后将不

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无异议的独立意见

,

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刊登的

《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相关事宜的独立意见》。

该议案还需提交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

并将采取累积投票制进行表决。

表决结果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章程

修正案详见附件二。 《公司章程

(

草案

)

》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表决结果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短期理财产品的议案》。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

用的监管要求》

,

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

,

同意公司对最高额度不超过

7000

万元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适时进行现金管理

,

投资于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投资产品。 决议有效

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之内有效。

在额度范围内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

,

包括但不限于

:

选择合

格专业理财机构作为受托方、明确委托理财金额、期间、选择

委托理财产品品种、签署合同及协议等。 公司财务总监负责组织实施

,

公司财务部具体操作。

详细内容请见登载于

2014

年

6

月

19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

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短期理财产品的公告》。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均对该事项表达了同意的意见

,

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

表决结果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董事会拟定于

2014

年

7

月

10

日召开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详细内

容请见《关于召开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

该公告登载于

2014

年

6

月

19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

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表决结果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6月19日

附件一

:

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候选人简历

张海燕

,

女

,1969

年

6

月出生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居留权

,

本科学历

,

烟台市第十六届人大代表、龙口市商会副

会长

,2007

年被评为龙口市十大杰出青年

,2008

年被评为山东省十大杰出青年企业家、烟台市劳动模范

,2009

年

被评为全国机械工业劳动模范

,2013

年被评为山东省最具影响力十大女企业家、烟台市敬老文明先进个人、烟

台市优秀人大代表、山东省铸造行业杰出企业家。 历任龙口港务局会计、隆基集团会计、隆基集团财务科科

长、隆基集团副总经理兼财务部部长、龙口隆基机械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

现任本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张海燕女士因持有隆基集团有限公司

16.33%

的股权

,

而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2204.51

万股。 未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

的情形。

张乔敏

,

男

,1939

年

4

月出生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居留权

,

高中学历。烟台市第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届人大

代表

,

山东省优秀企业家

,

山东省劳动模范

,

全国优秀乡镇企业家

,2009

年被中国国际经济发展研究中心评为中

国改革创新风云人物。 历任龙口市红光村主管会计、龙口市红光村村委副书记、山东省汽车三泵总厂厂长、董

事长、龙口隆基机械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

现任本公司董事。

张乔敏先生因持有隆基集团有限公司

51%

的股权

,

而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6884.89

万股。 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

情形。

朱少华

,

男

,1956

年

10

月出生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居留权

,

高中学历。历任三泵总厂机修车间主任、三泵总厂模

具车间主任、三泵总厂全面质量管理办公室主任、隆基三泵副总经理、山东省汽车三泵总厂董事、龙口隆基机

械有限公司董事、隆基精确制动副总经理、隆基制动毂副总经理

,

现任本公司董事。

朱少华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不存在《公司

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王其文

,

男

,1954

年

12

月出生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居留权

,

大专学历。 曾供职于龙口汽车站

,

历任山东省汽车三

泵总厂厂长助理

,

隆基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隆基集团董事、副总裁兼市场部部长、现任本公司董事。

王其文先生因持有隆基集团有限公司

5.44%

的股权

,

而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734.39

万股。 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

情形。

徐志刚

,

男

,1970

年

11

月出生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居留权

,

本科学历

,

律师。 先后供职于山东龙口玻璃厂、龙口

市律师事务所、山东翔宇韶宽律师事务所、山东南山东海律师事务所、山东精诚人律师事务所

,

历任龙口市律

师事务所律师助理、山东翔宇韶宽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山东南山东海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

;

现任山东精诚人

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专职律师

,

已取得中国证监会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本公司独立董事。

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持有公司股份。 未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张焕平

,

男

,1958

年

5

月出生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居留权

,

本科学历

,

注册会计师。 先后供职于山东省烟台财政

学校、山东省财政学校、山东省烟台财政学校

,

历任山东省烟台财政学校党委书记兼校长、山东省财政学校党

委书记

;

现任山东省注册会计师协会副秘书长

,

已取得中国证监会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山东南山铝业股

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持有公司股份。 未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公志光

,

男

,1950

年

5

月出生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居留权

,

本科学历

,

副教授

,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先后供

职于山东大学

,

历任山东大学教工

,

已取得中国证监会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持有公司股份。 未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议案二

:

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

(2014年6月

)

1

、 原公司章程“第六条”为

:

第六条

:

公司注册资本

:14,940

万元人民币。

现修订为

:

第六条

:

公司注册资本

:29,880

万元人民币。

2

、 原公司章程“第十九条”为

:

第十九条

:

公司股份总数为

14,940

万股

,

每股面值人民币

1

元

,

全部为普通股。

现修订为

:

第十九条

:

公司股份总数为

29,880

万股

,

每股面值人民币

1

元

,

全部为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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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

2014

年

6

月

18

日上午在公

司六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已于

2014

年

6

月

11

日以电话和传真的方式通知各位监事。 会议采取现场表决的

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监事

3

人

,

实到监事

3

人

,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山东隆基机械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

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赵言东主持

,

以投票表决的方式形成如下决议

: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已于

2014

年

3

月

23

日任期届满

,

但鉴于公司于

2014

年

3

月

26

日披露

2013

年年度报告

,

为

保持相关工作的延续性

,

公司决定第二届监事会延期换届。具体内容详见

2014

年

3

月

11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刊登的《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

二届监事会延期换届的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监事会拟提名赵言东先

生、王忠年先生为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

(

监事候选人简历见附件

)

。

以上监事候选人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与职工代表监事呼国功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

,

自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任期三年。

拟新聘任的监事

,

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

分之一

;

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本议案还需提交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

将采用累积投票制进行选举。

表决结果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二、审议并通过《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短期理财产品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

:

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短期理财产品的决策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的相关规定

,

在保障资金安全的前提下

,

公司滚动使用最高额度不

超过人民币

7000

万元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投资于安全性高

,

流动性好的投资产品

(

包括国债、银行理财产品等

,

该

等产品需有保本约定

),

有利于提高闲置募集资金的现金管理收益

,

公司使用的闲置募集资金没有与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

,

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进行

,

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公司股

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

,

同意公司董事会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短期理财产品的决定。

表决结果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4年6月19日

附件

:

赵言东先生简历

赵言东

,

男

,1959

年

11

月

12

日出生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居留权

,

高中学历。历任山东省汽车三泵总厂车间

主任、生产办公室主任

,

龙口隆基三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

现任隆基集团有限公司企管部部长、公司第二届监

事会主席。

赵言东先生与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

系

,

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

,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王忠年先生简历

王忠年

,

男

,1962

年

11

月

15

日出生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居留权

,

高中学历。 历任山东省汽车三泵总厂计量科科

长

,

龙口隆基三泵有限公司检查科科长

,

现任隆基集团有限公司工会主席、后勤部部长。

王忠年先生与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

股份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

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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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召开

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各位股东

:

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

(

以下简称“会议”

)

于

2014

年

6

月

18

日召开

,

会议决定于

2014

年

7

月

10

日召开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现将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事项通

知如下

: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2

、会议召开日期与时间

:2014

年

7

月

10

日

,

上午

9:00

———

12:00

3

、会议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方式

4

、出席对象

:

(1)

截至

2014

年

07

月

01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

司全体股东。 上述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

该

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

公司聘请的律师

5

、会议地点

:

山东省龙口市外向型经济开发区公司六楼会议室。

6

、股权登记日

:2014

年

07

月

01

日

二、会议议题

1

、审议《关于提名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1.1

审议《关于选举张海燕女士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

1.2

审议《关于选举张乔敏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

1.3

审议《关于选举王其文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

1.4

审议《关于选举朱少华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该议案将采用累积投票制方式表决。

2

、审议《关于提名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2.1

审议《关于选举徐志刚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

2.2

审议《关于选举张焕平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

2.3

审议《关于选举公志光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该议案将采用累积投票制方式表决。 独立董事候选人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方能提交股东大

会表决。

3

、审议《关于提名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3.1

审议《关于选举赵言东先生为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

3.2

审议《关于选举王忠年先生为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该议案将采用累积投票制方式表决。

以上议案的详细内容请见

2014

年

6

月

19

日刊登在指定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

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4

、审议《关于修改

@

公?章程

@

的?案》

三、会议登记方法

1

、法定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的

,

凭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或授权委托书、法人单位营业执

照复印件

(

加盖公章

)

、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

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的

,

凭代理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法人

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

(

加盖公章

)

、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2

、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的

,

凭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

委托代理人出席的

,

凭代理人身份证、授

权委托书、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3

、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应在会议召开前提前登记

,

登记可采取在登记现场登记、传真登记、信函登

记等方式。

4

、登记时间

:2014

年

7

月

9

日

,

上午

9:00-11:30,

下午

14:00-16:30

。

5

、登记地点

:

山东省龙口市外向型经济开发区公司六楼会议室。

四、其他事项

1

、本次会议会期半天。

2

、出席会议股东的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3

、会务联系方式

:

联系地址

:

山东省龙口市外向型经济开发区公司证券部。

邮政编码

:265700

联 系 人

:

刘 建 呼国功

联系电话

:0535-8881898 8842175

联系传真

:0535-8881899

4

、附件

:

附件一

:

回执

附件二

:

授权委托书样本

五、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

2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6月19日

附件一

:

回执

大会回执

截止

2014

年

7

月

1

日

,

我单位

(

个人

)

持有

"

隆基机械

"(002363)

股票 股

,

拟参加山东

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出席人姓名

:

股东帐户

:

股东名称

(

签字或盖章

):

年 月 日

授 权 委 托 书

致

:

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人

/

本单位出席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

,

对以下议案以记名投票方式代为行使表决权。 本人

/

本单位对本次会议表决事项未作具体指示

的

,

受托人可代为行使表决权

,

其行使表决权的后果均由本人

/

本单位承担。

序号 议案名称 表决结果

１

关于提名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投票数（股份数

×４

）

１．１

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张海燕

１．２

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张乔敏

１．３

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王其文

１．４

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朱少华

２

关于提名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投票数（股份数

×３

）

２．１

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徐志刚

２．２

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张焕平

２．３

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公志光

３

关于提名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投票数（股份数

×２

）

３．１

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赵言东

３．２

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王忠年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４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说明

:

其中议案

1

、

2

、

3

在表决时实行累积投票制

,

每个议案中股东的有效表决总票数

=

股东持股数

×

该议案

候选人数

,

请在空格内逐项填写投票数。在对议案

4

投票选择时打“

√

”

,

“同意”、“反对”、“弃权”都不打“

√

”视为

弃权

,

“同意”、“反对”、“弃权”同时在两个选择中打“

√

”视为废票处理。

委托人签字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人持股数

:

委托人股东账号

:

受托人签字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日期

:

年 月 日

委托期限

:

自签署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

注

:

授权委托书以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

单位委托必须加

盖公章。

)

证券代码:002363� � � �证券简称:隆基机械 公告编号:2014-036

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继续使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短期理财产品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保荐工作指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中小企业板信

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9

号

:

募集资金使用》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

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于

2014

年

6

月

18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短期理

财产品的议案》

,

同意对最高额度不超过

7000

万元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适时进行现金管理

,

投资安全性高、流

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理财产品

,

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3]25

号文核准

,

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向特定投资者发

行不超过

6,5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

本次发行价格为

11.78

元

/

股

,

发行数量为

2,940

万股

,

募集资金总额为

346,332,000.00

元

,

扣除发行费用

22,

829,400.00

元后

,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323,502,600.00

元。 山东汇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上述募集资金到

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

并出具

(2013)

汇所验字第

7-004

号《验资报告》。

根据相关法规的要求及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的规定

,

公司于

2013

年

5

月

9

日分别与民生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及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龙口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口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

管协议》

,

募集资金全部存放于公司在上述两家银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户中。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全部投入如下项目

:

序号 募集资金项目 总投资（万元）

使用本次募集资金额（万

元）

１

年产

３．５

万吨汽车高性能制动盘项目

２６

，

９５０．２６ ２６

，

９５０．２６

２

隆基步德威制动钳项目

５

，

４００．００ ５

，

４００．００

合计

３２

，

３５０．２６ ３２

，

３５０．２６

1

、

2013

年

5

月

10

日

,

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

董事会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

124,464,687.13

元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自筹资金。

2

、

2013

年

5

月

10

日

,

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董事会同意公司用闲置募集资金

3,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使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

3

、

2013

年

5

月

21

日

,

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

买短期理财产品的议案》

,

董事会同意对最高额度不超过

1

亿元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适时进行现金管理

,

投

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理财产品

,

使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

4

、

2014

年

1

月

21

日

,

公司召开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投项目投资规模

及将部分募投项目变更为合资经营暨对外投资事项的议案》

,

同意变更“年产

5

万吨汽车高性能制动盘项目”

及“年产

1

万吨制动器总成支撑件项目”投资规模

,

同时将“年产

1

万吨制动器总成支撑件项目”变更为合资

经营

,

“年产

5

万吨汽车高性能制动盘项目”项目实施主体、项目所生产产品不变

,

项目建成后

,

将形成年产

3.5

万吨汽车高性能制动盘的生产能力。

5

、

2014

年

4

月

8

日

,

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董事会同意公司继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3,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使用期限

不超过

12

个月。

截止

2014

年

5

月

30

日

,

公司已经实际投入使用募集资金

196,818,755.32

元

,

加上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

利息

3,638,601.59

元

,

扣减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

30,000,000.00

元

,

目前公司募集资金余额为

100,322,446.27

元。

三、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短期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根据当前汽车市场环境、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进度以及公司制定的项目投资安排

,

截至目前

,

专

户中共有闲置募集资金

100,322,446.27

元。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

,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

在确保不影响

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

,

公司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7000

万元投资安全性高、

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投资产品

,

具体情况如下

:

1

、理财产品品种

为控制风险

,

理财产品的发行主体为商业银行

,

投资的品种为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投资产

品

(

包括国债、银行理财产品等

,

该等产品需有保本约定

),

且该等投资产品不得用于质押

,

产品专用结算账户不

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用作其他用途。

公司不会将该等资金用于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购买以股票、利率、汇率及其衍生品种为主要投资标的的理

财产品。

2

、决议有效期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之内有效。

3

、投资额度

最高额度不超过

7000

万元

,

在该额度内

,

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4

、实施方式

董事会授权董事长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

,

包括但不限于

:

选择合格专业理财机构作

为受托方、明确委托理财金额、期间、选择委托理财产品品种、签署合同及协议等。 公司财务总监负责组织实

施

,

公司财务部具体操作。

5

、信息披露

公司将在开立或注销产品专用结算账户后

,

及时报交易所备案并公告

,

公司将在半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

中披露购买理财产品的具体情况。

6

、公司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

,

保证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正常进行。

四、投资风险分析及风险控制措施

1

、投资风险

:

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介入

,

但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2

、针对投资风险

,

拟采取措施如下

:

(1)

以上额度内资金只能购买不超过十二个月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

,

不得用于证券投资

,

不得购买以无担

保债券为投资标的的银行理财产品。

(2)

公司财务部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

,

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

的风险因素

,

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

,

控制投资风险。 理财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由内部审计部门进行日常监督

,

不定期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审计、核实。

(3)

独立董事应当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检查

,

以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核查为主。

(4)

公司监事会应当对理财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

(5)

公司将依据深交所的相关规定

,

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报告期内理财产品的购买以及损益情况。

五、独立董事、监事会和保荐机构出具的意见

1

、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短期理财产品的决策程序符合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的相关规定

,

在保障资金安全的前提下

,

公司滚动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7000

万元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投资于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投资产品

(

包括国债、银行理财产品等

,

该等产品需

有保本约定

),

有利于提高闲置募集资金的现金管理收益

,

公司使用的闲置募集资金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实施计划相抵触

,

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进行

,

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

情形。 因此

,

同意公司董事会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短期理财产品的决定。

2

、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

:

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短期理财产品的决策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的相关规定

,

在保障资金安全的前提下

,

公司滚动使用最高额度不

超过人民币

7000

万元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投资于安全性高

,

流动性好的投资产品

(

包括国债、银行理财产品等

,

该

等产品需有保本约定

),

有利于提高闲置募集资金的现金管理收益

,

公司使用的闲置募集资金没有与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

,

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进行

,

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公司股

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

,

同意公司董事会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短期理财产品的决定。

3

、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

,

保荐机构认为

:

隆基机械拟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

7000

万元人民币的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短期理财

产品的议案已经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

,

全体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

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

,

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

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

能够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

,

符合公司和全体

股东的利益

,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短期理财产品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

使用

,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

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本保

荐机构对隆基机械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短期理财产品的计划表示无异议。

特此公告

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6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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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 本次会议没有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

“本公司”或“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

(

“会议”

)

于

2014

年

6

月

18

日

(

星期三

)

上午

9

时

,

在上海市金山区轮滑球馆召开。 本公司有权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

108

亿股。本公司并无任何股东有权出席会议但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

(

“《香港上

市规则》”

)

第

13.40

条所载须放弃表决赞成任何决议案

,

亦没有股东根据《香港上市规则》规定须就任何决议

案放弃表决权。 会议情况如下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５４

其中：

Ａ

股股东人数

４９

Ｈ

股股东人数

５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８

，

９３０

，

０３０

，

１９５

其中：

Ａ

股股东持有股份数

５

，

４８５

，

７４５

，

５４２

Ｈ

股股东持有股份数

３

，

４４４

，

２８４

，

６５３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８２．６９％

其中：

Ａ

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５０．７９％

Ｈ

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３１．８９％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

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

公司董事长王治卿先生作为会议主席主持了会议

,

公司

在任董事

12

人

,

出席

7

人

,

董事长王治卿先生、副董事长吴海君先生、董事高金平先生、叶国华先生

,

独立非执

行董事金明达先生、蔡廷基先生、张逸民先生出席了会议

,

董事李鸿根先生、张建平先生、雷典武先生、项汉

银先生

,

独立非执行董事沈立强先生因公未能出席会议

;

公司在任监事

7

人

,

出席

7

人

,

监事会主席张剑波先生、

监事左强先生、李晓霞女士、翟亚林先生、王立群先生

,

独立监事陈信元先生、周耘农先生出席了会议

;

候任董

事金强先生、郭晓军先生、莫正林先生列席了会议。董事会秘书张经明先生出席了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和

表决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决议案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以下普通决议案

:

1

、本公司

201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赞成股数（股） 反对股数（股） 赞成比例

＊

股东投票情况

６

，

４７７

，

８４６

，

８９４ ６４０

，

４５７ ９９．９９％

*

赞成比例指赞成的股数占参加该议案表决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

即

:

赞成股

数

+

反对股数

)

的比例。

(

下同

)

2

、本公司

201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赞成股数（股） 反对股数（股） 赞成比例

股东投票情况

６

，

４７７

，

５９１

，

４９４ ８９５

，

８５７ ９９．９９％

3

、本公司

2013

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

赞成股数（股） 反对股数（股） 赞成比例

股东投票情况

６

，

４７７

，

８９１

，

８９４ ５９５

，

４５７ ９９．９９％

4

、本公司

201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赞成股数（股） 反对股数（股） 赞成比例

股东投票情况

６

，

４７６

，

９８８

，

６９４ １

，

４９８

，

６５７ ９９．９８％

5

、本公司

2014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赞成股数（股） 反对股数（股） 赞成比例

股东投票情况

６

，

４７７

，

９２０

，

１９４ ５６７

，

１５７ ９９．９９％

6

、续聘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本公司

2014

年度境内审计师及罗兵咸永道会计

师事务所为本公司

2014

年度境外核数师

,

并授权董事会决定其酬金

赞成股数（股） 反对股数（股） 赞成比例

股东投票情况

６

，

４７７

，

８５７

，

７１９ ６２９

，

６３２ ９９．９９％

7

、选举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成员

(1)

选举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股东投票情况

赞成股数（股） 反对股数（股） 赞成比例

Ａ．

王治卿

６

，

４２３

，

１６３

，

８６４ ５５

，

１７３

，

９６４ ９９．１５％

Ｂ．

吴海君

６

，

０７６

，

３１４

，

１８０ ４００

，

９４９

，

９１０ ９３．８１％

Ｃ．

高金平

６

，

０７６

，

２９３

，

１５７ ４００

，

９８５

，

４３７ ９３．８１％

Ｄ．

叶国华

５

，

８７４

，

６０５

，

６５４ ６０３

，

７４０

，

９４０ ９０．６８％

Ｅ．

金强

６

，

０７６

，

３２３

，

１５７ ４００

，

９５５

，

４３７ ９３．８１％

Ｆ．

郭晓军

６

，

０７６

，

３２３

，

１５７ ４００

，

９５５

，

４３７ ９３．８１％

Ｇ．

雷典武

６

，

０３３

，

４６３

，

９０９ ４４３

，

８１４

，

６８５ ９３．１５％

Ｈ．

莫正林

６

，

０３３

，

４８２

，

９０９ ４４３

，

７９５

，

６８５ ９３．１５％

(2)

选举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股东投票情况

赞成股数（股） 反对股数（股） 赞成比例

Ａ．

沈立强

６

，

０３３

，

８０４

，

２０９ ４４４

，

５４４

，

２３５ ９３．１４％

Ｂ．

金明达

６

，

４７５

，

０８１

，

３９４ ３

，

２６７

，

０５０ ９９．９５％

Ｃ．

蔡廷基

６

，

４７６

，

０８６

，

５９４ ２

，

２６１

，

８５０ ９９．９７％

Ｄ．

张逸民

６

，

４７６

，

０７１

，

５９４ ２

，

２６９

，

４５０ ９９．９７％

8

、选举本公司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股东投票情况

赞成股数（股） 反对股数（股） 赞成比例

Ａ．

翟亚林

６

，

４７５

，

６６３

，

６０８ ２

，

４３１

，

９９６ ９９．９６％

Ｂ．

王立群

６

，

４５２

，

９６３

，

２９１ ２５

，

６４６

，

２５４ ９９．６０％

Ｃ．

陈信元

６

，

４７６

，

３７２

，

３４４ ２

，

２３７

，

４８２ ９９．９７％

Ｄ．

周耘农

６

，

４７６

，

３５１

，

７９４ ２

，

２５７

，

８７４ ９９．９７％

以上为本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之决议。本公司委任本公司境外审计师罗兵咸永道会计师事务所

担任本次会议的点票监察员

,

监察了整个表决的点票过程。本公司已按香港中央结算

(

代理人

)

有限公司的投

票指示如实行事。

三、选举董事及监事

经股东于会议表决

,

第八届董事会所有董事候选人的选举及重选均获本公司股东正式批准。 自会议之

日起

,

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委任正式生效。

第八届董事的履历谨请参见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

刊载于

2014

年

4

月

29

日的《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

并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香港交易所网站及本公司网站

),

或

于

2014

年

4

月

30

日发给

H

股股东的股东通函。

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李鸿根先生、张建平先生及项汉银先生的任期已届满。 本公司谨此感谢彼等

在任期间为本公司做出的贡献。

经会议表决

,

第八届监事会所有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重选均获本公司股东正式批准。 本公司职工

代表监事候选人张剑波、左强、李晓霞也已获本公司职工民主管理机构选举通过。 自会议之日起

,

本公司第

八届监事会监事的委任正式生效。

第八届监事的履历谨请参见本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

刊载于

2014

年

4

月

29

日的《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

并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香港交易所网站及本公司网站

),

非

职工代表监事的履历同时载于

2014

年

4

月

30

日发给

H

股股东的股东通函。

四、对本公司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末期股息派发的说明

(

一

)

根据本公司章程第

211

条规定

,

本公司以人民币计价向股东宣派股利。

A

股之股利以人民币支付

,H

股

之股利则以港币支付

,

股利的折算公式如下

:

股利人民币额

以港币计价的股利折算价

=

股利宣派前一个公历星期在中国外

汇交易中心的港币收市汇率平均值

就向本公司

H

股股东支付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末期股利

(

“末期股利”

)

而言

,

于

2014

年

6

月

18

日

(

星

期三

)

宣派股利前一个公历星期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港币中间价平均值为港币

100

元兑人民币

79.3260

元。 因

此本公司向本公司

H

股股东派发末期股利每股为港币

0.063

元

(

含税

)

。

本公司将向其于

2014

年

7

月

2

日

(

星期三

)

名列股东名册的

H

股股东派发末期股利。 本公司将于

2014

年

6

月

27

日

(

星期五

)

至

2014

年

7

月

2

日

(

星期三

)

止期间

(

包括首尾两天

)

暂停办理

H

股股份过户登记手续

,

以确认获发

末期股利之权利。 所有填妥之

H

股过户表格连同有关之股票

,

必须于

2014

年

6

月

26

日

(

星期四

)

下午

4:30

或之前

交回本公司之

H

股股份过户登记处香港证券登记有限公司

,

地址为香港湾仔皇后大道东

183

号合和中心

17

楼

1712-1716

号铺进行登记。

H

股股东请注意

:

有关派发末期股利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及个人所得税的详情请参见本公司于

2014

年

4

月

29

日刊载于香港交易所及本公司网站的

2013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通知

,

或于

2014

年

4

月

30

日发给

H

股股东的

通函。

(

二

)

本公司将委任中国银行

(

香港

)

信托有限公司作为香港的付款代理人

(

“付款代理人”

),

并会将已宣派

的

H

股之末期股利支付予付款代理人

,

以待支付本公司

H

股股东。付款代理人将于

2014

年

7

月

18

日或左右将

H

股之末期股利支付予于

2014

年

7

月

2

日

(

星期三

)

名列本公司股东名册的

H

股股东

,

并由香港证券登记有限公司

于当日将有关股利寄发。

(

三

)

有关

A

股

2013

年度股利的派发方法另行公告。

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A

股股东

(

即原非流通股

A

股股份

)

请注意

:

本公司将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发放末期股利

,

请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A

股股份的持有人及时办理指定交易等相关手续

,

以

便及时获得现金分红。

五、律师见证情况

会议经本公司的中国法律顾问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高巍律师、 霍婉华律师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

“法律意见书”

),

认为

:

“本次会议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资格

以及表决程序均符合有关法律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有效”。

六、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签字确认并加盖公司印章的

2013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决议。

2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6月18日

证券代码:600688� � � �股票简称:上海石化 公告编号:临2014-11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

“本公司”

)

第八届董事会

(

“董事会”

)

第一次会议

(

“会议”

)

于

2014

年

6

月

18

日在本公司办公大楼第八会议室召开。 应到会董事十二位

,

实到董事

10

位。 董事雷典武先生、独立

非执行董事沈立强因公未能出席会议

,

雷典武先生授予王治卿先生不可撤销的投票代理权

,

沈立强先生授

予蔡廷基先生不可撤销的投票代理权。本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及《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会议经逐项审议表决形成

如下决议

:

决议一 以

12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王治卿为公司董事长

,

吴海君、高金平为公司副董

事长。

决议二 以

12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王治卿、吴海君、高金平、叶国华、金强、郭晓军为公司

执行董事。

决议三 以

12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聘任王治卿担任公司总经理

,

任期与本届董事会同

期

;

聘任高金平、金强、郭晓军为公司副总经理

,

任期与总经理同期

;

聘任叶国华为公司财务总监

,

任期与总

经理同期。

决议四 以

12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聘任唐伟忠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

任期与本届董事会

同期或直至董事会委任其继任人为止

;

聘任吴宇红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

任期与本届董事会同期或直至董

事会委任其继任人为止

;

聘任唐伟忠为董事会秘书室主任

,

任期与本届董事会同期或直至董事会委任其继

任人为止

;

聘任林敏杰为董事会秘书室副主任

,

任期与本届董事会同期或直至董事会委任其继任人为止。

决议五 以

12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独立非执行董事蔡廷基、沈立强、金明达为第八届

董事会审核委员会委员

,

其中蔡廷基为审核委员会主任

;

独立非执行董事金明达、沈立强

,

执行董事叶国华

为第八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

其中金明达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

;

执行董事王治卿、独立非

执行董事沈立强、金明达为第八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

,

其中王治卿为提名委员会主任。

决议六 以

12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王治卿、唐伟忠为公司于香港交易所的授权代表

,

林

敏杰、吴宇红为替任人。

独立董事沈立强、金明达、蔡廷基、张逸民对有关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任命无异议。

特此公告。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6月18日

证券代码:600688� � � �股票简称:上海石化 公告编号:临2014-12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4

年

6

月

4

日以传真或送达的方式

通知各位监事

,

会议于

2014

年

6

月

18

日在公司第六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监事

7

人

,

实到

7

人。本次会议符合《公

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议题经各位监事认真审议

,

作出如下决议

:

一、选举张剑波为第八届监事会主席

(

其中

:

同意票

7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

二、聘任左强为公司监事会办公室主任

(

其中

:

同意票

7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

特此公告。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4年6月18日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旗下基金代销

机构并开通定投及转换业务的公告

根据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本公司”

)

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平安银行”

)

签署

的相关基金销售代理协议

,

自

2014

年

6

月

19

日起

,

本公司增加平安银行为旗下部分基金的代销机构并开通定

期定额投资

(

以下简称“定投”

)

及转换业务。

一、适用范围

:

(

一

)

代销基金范围

:

天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420001)

、天弘永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基金代码

:420002

、

B

类基金代码

:420102)

、天弘永定价值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420003)

、天弘周

期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420005)

、天弘现金管家货币市场基金

(A

类基金代码

:420006

、

B

类基金

代码

:420106)

、天弘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A

类基金代码

:420008

、

B

类基金代码

:420108)

、天弘安康养老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420009)

、天弘深证成份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LOF)(

基金代码

:164205)

、天弘添利分

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基金代码

:164207)

、天弘丰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基金代码

:164209)

。

(

二

)

开通定投业务的基金范围

:

天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420001)

、天弘永利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A

类基金代码

:420002

、

B

类基金代码

:420102)

、天弘永定价值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

420003)

、天弘周期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420005)

、天弘现金管家货币市场基金

(A

类基金代码

:

420006)

、天弘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A

类基金代码

:420008

、

B

类基金代码

:420108)

、天弘安康养老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420009)

、天弘深证成份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LOF)(

基金代码

:164205)

。

(

三

)

开通转换业务的基金范围

:

天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420001)

、天弘永利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A

类基金代码

:420002

、

B

类基金代码

:420102)

、天弘永定价值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

420003)

、天弘周期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420005)

、天弘现金管家货币市场基金

(A

类基金代码

:

420006

、

B

类基金代码

:420106)

、 天弘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A

类基金代码

:420008

、

B

类基金代码

:

420108)

、天弘安康养老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420009)

、天弘稳利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基金代码

:000244

、

B

类基金代码

:000245)

。

二、重要提示

:

1

、定投业务最低申购金额

:

投资者应与平安银行就申请开办基金定投业务约定每月固定扣款金额

,

最低

每次不少于人民币

100

元

(

含

),

级差为人民币

100

元及其整数倍。

2

、基金转换业务中

,

同只基金的不同级别份额之间不能相互转换

;

天弘稳利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于开放期开通转换业务。

3

、投资者欲了解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

,

请仔细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4

、上述相关业务的办理规则参照平安银行的规定。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

1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

:022-83310988

、

400-710-9999

网站

:www.thfund.com.cn

2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

:95511-3

网站

:http://bank.pingan.com

风险提示

: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

也不

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

,

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

并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六月十九日

天弘季加利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4年6月19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天弘季加利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天弘季加利理财

基金主代码

０００６７０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８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等

法律法规以及 《天弘季加利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天

弘季加利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天弘季加利理财

Ａ

天弘季加利理财

Ｂ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０００６７０ ０００６７１

2

、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或中国证监会核准的

文号

证监许可【

２０１４

】

５１４

号

基金募集期间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３

日

验资机构名称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７

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位：户）

５２４９

户

份额级别 天弘季加利理财

Ａ

天弘季加利理财

Ｂ

天弘季加利理财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单位：人民币

元）

６２６

，

７１５

，

５４１．８５ ８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１１

，

７１５

，

５４１．８５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

（单位：人民币元）

４７

，

８７８．７３ ５

，

０４０．００ ５２

，

９１８．７３

募集份额（单位：份）

有效认购份额

６２６

，

７１５

，

５４１．８５ ８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１１

，

７１５

，

５４１．８５

利息结转的份

额

４７

，

８７８．７３ ５

，

０４０．００ ５２

，

９１８．７３

合计

６２６

，

７６３

，

４２０．５８ ８５

，

００５

，

０４０．００ ７１１

，

７６８

，

４６０．５８

其中：募集期间基金

管理人运用固有资

金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

额（单位：份）

０ ０ ０

占基金总份额

比例

０ ０ ０

其他需要说明

的事项

无

其中：募集期间基金

管理人的从业人员

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

额（单位：份）

０ ０ ０

占基金总份额

比例

０ ０ ０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

规规定的办理基金备案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

得书面确认的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８

日

注

:

按照有关规定

,

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前的信息披露费、会计师费、律师费等费用由本基金管理人承

担

,

不从基金资产中列支。

3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销售机构受理投资人认购申请并不代表该申请成功

,

申请的成功与否须以本基金注册登记人的确认结

果为准。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到销售机构的网点进行交易确认单的查询和打印

,

也可以通过本基金管理人

的网站

(www.thfund.com.cn)

或客户服务电话

(4007109999)

查询交易确认情况。

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

,

本基金以定期开放的方式运作

,

在封闭期内不开放本基金的日常申

购、赎回、转换业务。每个封闭期结束后或者下一个封闭期开始前

,

本基金将进入一个开放期

,

开放期为

5

个工

作日

,

开放期内开放申购、赎回及基金转换业务。

风险提示

: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

也不保

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

招募说明书。

特此公告。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四年六月十九日


